
劳动合同解除协议
甲方：【XXXXXX公司】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（证件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鉴于甲乙双方所签订《劳动合同》、《保密协议》等系列协议书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就解除劳动合同达成以下协议：
一、双方同意劳动关系于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解除，乙方应于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前按照甲方《员工入离职管理制度》等相关制度完成各项工作交接及财务、法律、行政、IT、人事等全部离职手续，并将公司资产、欠款、多付工资等全部交还。
如乙方未在应办理离职手续时间办理手续且退还公司资产、欠款、多付工资等，则乙方同意甲方单方为乙方办理所有结算手续，且从乙方未付工资、补偿金等未支付项目中直接扣除。
二、乙方工资结算截止至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，乙方未休年假和调休折算工资为           元人民币。
三、甲方未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代通知补偿金          元人民币，由如涉及个税，则由甲方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。
四、乙方确认：上述金额无误，除此之外，乙方在职期间的其他工资、加班费、奖金、补助等所有费用均已结算完毕。
五、乙方按本协议约定办理完毕离职手续后，甲方最迟在次月最后一日前向乙方支付工资和补偿金，乙方对此不持异议。
六、劳动合同解除后，甲乙双方之间有关保密事项的相关条款及协议继续有效。乙方对在甲方工作期间所获知的一切信息均负有保密义务，同时乙方承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任何人透露本协议内容。如乙方违反了双方约定的本协议保密原则，甲方有权保留对乙方进行法律追诉的权利。
七、甲乙双方在履行了本合同约定事项后，再无任何争议或纠纷，乙方保证不再通过任何途径对甲方提出任何主张或权利要求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八、乙方在此确认，确知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且已认真阅读并确保完全理解本协议约定的各项内容，甲方对此已尽告知义务，双方就本协议条款的理解与执行不存在分歧与异议。
九、本协议一式贰份，双方各执壹份。自甲方盖章、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


甲方（盖章）：【XXXXXX公司】	      乙方（签名）：
日  期：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日	     日 期：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日
